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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九江市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初步

采样分析项目的处理决定
九江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5月8日，接到省纪委转省财政厅转来关于 “九江市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初步采样分析项目”的问题，举报项目前期招标条件设置存在量身定做嫌疑，中标企业受过行政处罚，不符合条件。我局启动监督检查机制，成立由政府采购办和法规科组成的检查组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组于2020年5月11日联系项目采购人九江市生态环境局、代理机构江西中天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中标企业南昌市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以及五位评审专家，询问项目情况、查阅相关资料，项目相关当事人提供了各自的情况说明。

一、基本情况
九江市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初步采样分析项目，是生态环境局根据《江西省重点行业和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施方案》要求开展的一项工作，必须于2020年6月底前完成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初步采样分析、调查数据上报审核入库等工作。

2019年12月26日与江西中天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采购代理机构）签订了《代理委托合同》；

2019年12月30日代理机构组织三位专家对招标文件进行了论证；

2020年01月01日在江西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采购公告”；原定于2020年02月10日10:00时（北京时间）在九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后因新冠疫情影响，开标时间最终变更为2020年03月13日10:00时（北京时间）；

2020年03月13在江西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招标结果公示”；

2020年03月16日南昌华测检测公司领取了《成交通知书》，

2020年4月10日，与南昌华测检测公司正式签订了项目合同。

二、调查情况

1、项目是量身定做为南昌华测检测设置的问题。

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项目针对南昌市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量身定做的明确证据，认为此项举报不能成立。

2、中标企业南昌市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2017年6月15日被南昌市南昌县环境保护局处罚责令停产并处罚款4.1万元的问题。  

调查取证期间，南昌市南昌生态环境局（原南昌市南昌县环境保护局）2020年1月10日出具了一份信用修复决定书（编号202005）：同意信用修复，该记录使用有效期缩短至2020年1月10日。2020年4月2日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该公司已足额缴纳罚款并取得环评审批手续，完成整改，自2018年1月10日起恢复运营。

我局认为中标供应商有重大违法事实和记录，南昌市南昌生态环境局作出的《信用修复决定书（202005）》并不否定该重大违法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实施条例》 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因此中标供应商不具备投标资格。

综上所述，举报成立。责令九江市生态环境局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八条规定，采购人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九江市人民政府或江西省财政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九江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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